学生社会实践协议书

甲方：南安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福建省南安市昌财实验中学（以下简称乙方）

为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贯彻落实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关于适应新形式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落实上级相关工作要求，根据《南安市教育局关于印发2023—2024学年度第一学期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安排表的通知》（下文中简称《通知》）文件精神，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南安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与福建省南安市昌财实验中学双方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事项协商，签订如下协议：
甲方的义务和权力

甲方为乙方提供进行社会实践的安全场所和活动课程及内容，同时根据社会的进步和时代信息技术的变革，要不断更新活动内容和形式，并安排好参加社会实践师生的住宿。

活动课程及内容：开展综合实践活动、劳动实践教育活动、各专项主题教育活动（法治教育、交通安全教育、消防安全教育、防震减灾教育、科普教育、反金融电信诈骗等）。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感情，拓宽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生活能力，
增强学生的组织纪律性。学生在基地集体生活、劳动，同时开展军训、内务整理、晚会等活动。
2、甲方应根据市教育局的安排确定社会实践时间后通知乙方，如需要调整实践时间由甲方与乙方沟通确定并甲方上报教育局备案。

3、甲方在乙方参加社会实践期间应及时处理各种偶发事件，及时解决师生生活困难。

4、甲方应提供文明热情的后勤服务，创造一个文明、安全、丰富、向上的教育平台。

5、甲方有权向有意损坏基地硬件设施的同学提出索赔要求。

6、甲方在乙方参加社会实践期间应积极做好安全管理工作，确保师生安全和各项实践活动得以顺利开展。

7、实践基地校医室人员有“护师资格证”，实践基地在正常上班时间仅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
乙方的义务和权力：

1、实践校在到达基地前必须落实参训师生体温情况等常态化疫情管理工作（相关记录自行保存）。并提前做好老师和学生的身体健康情况。

2、乙方参加基地活动的学生及教师，必须服从基地的领导，严格遵守基地的各项规章制度。
3、乙方要认真做好安全教育工作，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参加基地活动时要做好组织和宣传工作，与基地共同做好综合实践期间学生的安全管理工作。

4、乙方根据南安市教育局和基地领导小组的安排，按时组织学生到基地开展活动。参加活动之前，要认真组织师生学习有关规章制度，并做好学生家长工作。

5、进驻基地前，由实践校按班级顺序学生名单、班级数送至基地。根据《通知》“学校要提前摸清有特殊体质或不适宜参加实践活动的学生情况，做好相关解释工作，不组织此类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并督促家长合理安排其学习、生活时间。”对心理特异及身体有手术（包括曾手术过）、目前处于身体疾病（如高烧、感冒、流行传染疾病）的康复期、或其他特殊情况不适宜参加实践的学生，学校应准其请假，并告知家长做好请假期间的生活、学习、安全管理。
6、乙方在进驻基地后要及时将参加社会实践的各项费用缴清，不得拖延。

7、若乙方学生在损坏基地硬件设施情形时，乙方有义务配合甲方进行事件的调查和处理。

8、乙方对课程或其它服务方面如有异议，可直接与甲方协商给予更改。

9、参训校应当通过致家长一封信等方式告知家长参训前和参训后注意事项，落实配合学校加强学生健康管理要求。
10、实践校联系接送车辆时应当要求承接公司，定人定车定班级，即固定司机，固定车辆以及固定的车辆接送实践的师生，不得随意变动。大巴车应当有相应的消毒记录。接送学生时必须全程按要求做好个人防护。

11、根据《通知》，“......每班安排班主任（1名）为带班教师，负责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并全程随班级参加活动。.......。”因此在医务人员非上班时间，学生需要就诊，实践校带队老师必须带学生往附近社区卫生所就诊，费用学生自理。实践基地员工陪同往返。

12、基地实行半封闭式管理，参与管理工作的老师，务必尽量少到人员聚集的场所，每天进出校园各1次，非购物需要也尽量少外出；实践校带队教师外出需经过带队领导批准，说明去向，不外出参与聚集性活动。
收费标准：
暂根据南教计【2022】6号文件核准，对参加社会实践的学生收取（1）住宿费：每人每天21元，（2）伙食费：小学生每人每天21元，中学生每人每天24元、若有车旅及劳动实践等其它所需费用另计。

协议终止、变更、延续、解除

1.本协议依法签订后，协议双方必须全面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任何方不得擅自变更协议，确需变更时，双方应协商一致，并按原签订程序变更协议，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的原协议继续有效。协议期满或双方约定的协议终止条件出现了，协议既自行终止，若双方有需要继续该协议，必须根据双方意愿另行签订协议。

2.本协约条款经实践校同意后签订，一式二份，甲、乙、各执一份。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实践任务完成后自动失效。

甲方：南安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盖章）      （代表签字）

乙方：福建省南安市昌财实验中学  （盖章）      （代表签字）

 2023年  月  日
